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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第 14屆「老人醫療與長照專案小組」第二次會議紀錄 

時間：115年4月23日(星期四)下午2時30分 

地點：本會第二會議室(台北市安和路一段27號9樓) 

出席：朱建銘
視訊
、周思源

視訊
、林振得

視訊
、陳英仁

視訊
、李孟智

視訊
 

      陳炳錕
視訊
、陳成福、陳俊宏

視訊
、李勇

視訊
、王國哲、孫文榮

視訊
 

      林育德
視訊
、朱得仁

視訊
、潘繼仁

視訊
、張敏貞

視訊
、王一鳴

視訊
 

請假：黎家銘、劉燦宏、謝麗玲、林恒立、林嘉祈、林耕新 

指導：陳理事長相國 

列席：秘書處 

主席：詹召集人鼎正、洪召集人德仁
視訊

 

紀錄：蕭婷婷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115.1.13.第14屆第一次會議結論案辦理情形 

第一案：請研議「社團法人臺中市大臺中醫師公會」長照課程審查申

訴之因應案。 

決 定：洽悉。 

第二案：請研議辦理「長照網路課程」內容案。 

決 定：建議未來辦理長照網路課程時，於邀請講師規劃授課主題上，

可納入ESG（環境、社會責任及治理）相關議題，以強化課程

內容之多元性。 

第三案：請研議本會對「大家醫計畫」醫師意見書介面新增健保醫療

資料項目之必要性，是否需再行函復衛生福利部案。 

決 定：持續追蹤。 

第四案：請研議西醫師抵免長期照顧服務人員繼續教育積分【專業課

程】之關鍵詞納入抵免範圍案。 

決 定：洽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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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案：請研議醫師參與「全民健保特約醫事服務機構申請報備支援

照護機構」方案，至照護機構執行醫療業務，循序爭取簡化

報備程序。 

決 定：持續追蹤。 

參、 報告事項 

決 定：洽悉。 

肆、 討論事項 

一、 案由：請研議 114 年度衛福部蒞會實地查核長照課程審查之評核改善

內容案。(提案人：詹鼎正召集人) 

結論：本會草擬之回應方向如下： 

項目 建議本會改善 回應方向(稿) 

一之

1-1. 

建議本會長照繼續教育積

分審查委員增聘不同專業

背景之委員。 

1. 本會長照小組 7位審查委員除本身不同科別

醫學專業外，亦跨足多項不同領域，維持不

外聘審查委員。 

2. 提供本屆 7位審查委員之學經歷予衛福部參

考。 

二 

建議評估增加行政人力的

可行性。 

1. 本會已將增加行政人力之可行性納入檢討，

惟仍須綜合考量人事成本、案件量、作業需

求及財務負擔能力。 

2. 另將參考其他認可單位之收費及作業方式，

並朝簡化表單與流程方向修正，以提升行政

效率；後續再視實際執行情形評估增補人力

之必要性。 

三之

3-2. 

建議訂有明確之意見回饋

調查作業程序並進行分析，

並提會討論且提出改善措

施。 

定期整理開課單位回覆「滿意度調查表」之回

饋及分析，提長照小組會議報告並討論研議改

善措施。 

三之

3-3. 

建議本會「申訴評議會」應

納入外部專家。 

同意「申訴評議會」邀請本會之法律顧問共同

參與。 

三之 建議明確界定課程「突發事 申請長照課程審查時，開課單位均須填妥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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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建議本會改善 回應方向(稿) 

3-4. 件」之種類定義，並於審認

前公告。 

表，並就第 1頁之「申請注意事項」進行申告

並用印，如有不實，視情節輕重將處以罰則。 

優化審查表之「申請注意事項」： 

1. 修正本會「長期照顧服務人員繼續教育課程

認定及積分採認審查作業規範」第十七條之

「三、開課機構因天災、事變、不可抗力之

事由停止取消或修改辦理課程時，應於課程

前知會全聯會停辦或申請延期或變更，違反

者，全聯會得於知悉日起一個月內拒絕受理

其申請案件」。（增加文字） 

2. 同步修正本會「長期照顧服務人員繼續教育

課程認定及積分採認申請審核表(圑體)」第

1頁之「申請注意事項」第六點，增加「已

認可之課程，因不可抗力之因素變更時，應

於課程前通知本會，若…」、「…不予退費，

未通知者，全聯會得於知悉日起一個月內拒

絕受理其申請案件」。（增加文字） 

四之

4-3. 

同案兩送之查核機制不足。 1. 申請長照課程審查時，開課單位均須填妥

審查表，並就第 1 頁「申請注意事項」完

成申告及用印；其中第四點已明定，不得向

其他長照認可單位重覆提出申請。 

2. 考量開課前查核不易且費時耗力，建議衛

福部長照積分系統建置「同案兩送」之稽核

機制，可確保查核之正確，且減少認可單位

繁重之審查業務負荷。 

六之

6-1. 

建議本會派員至辦訓現場

稽查之作業規範內容應涵

蓋實體課程與同步線上課

程之抽查比例…等。 

修正本會「長期照顧服務人員繼續教育課程認

定及積分採認申請審查表(團體)」之「申請注意

事項」第九點，新增「衛生福部 112.3.3.衛部顧

字第 1121960562號函之「直播課程」規定」。 

六之

6-2. 

派員至辦訓現場稽查作業

比例應大於 10%。 

1. 依建議改進。 

2. 114年度共收案 129件，本會實地查核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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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建議本會改善 回應方向(稿) 

已執行 13件。 

六之

6-3. 

1. 建置稽查規範。 

2. 簽到學員名單不符時，未

留下出面警告或紀錄。 

擬依貴部來函本項之評核基準查核當年度課

程認定及積分採認場次 10%，並留存書面紀錄。 

綜合

意見 

審查委員查核表僅勾選「符

合」，建議詳加填寫通過採

認之積分類別及積分數，並

留存備查。 

修正審查單，以明確載明核定積分數。 

二、 案由：請研議調高本會「長期照顧服務人員繼續教育課程認定及積分採

認審查費」之可行性案。(提案人：詹鼎正召集人) 

結論：同意調高審查費，30日內急件收取二倍費用，並同步調整委員審

查費為二倍。 

三、 案由：請研議衛生福利部放寬有關「長期照顧服務人員訓練認證繼續教

育及登錄辦法」學分認證之規定案。(提案人：詹鼎正召集人) 

結論：(一)同意朝爭取衛生福利部放寬相關規定之方向辦理，惟訴求範

圍限縮於「醫師兼任個案管理師」一項。 

(二)建議以醫師既有專業訓練及繼續教育為基礎，比照醫師意見

書訓練模式，規劃專為醫師設計之必要個案管理師相關課程

，俾向主管機關爭取認可醫師具備兼任個案管理師之資格。 

伍、 臨時提案：無 

陸、 散會：下午3時40分 


